
桃園市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
心理評量人員鑑定工作研習

國小特教資源中心 國中特教資源中心

何雅惠



專業分層兩中心 細緻貼心更用心

共通性業務互相協調辦理

支持協調

南北皆有特教中心

南北區域平衡

國小特教資源中心
王昭傑主任

國中特教資源中心
張維真主任



鑑定組

何雅惠830 鑑定組綜合業務

李佳音828 鑑定安置、心評派案、集中審件

游長遠834 鑑定安置、測驗工具保管與借用、會議規劃聯繫

黃靖婷829 鑑定安置、暫緩入學、專案鑑定、酌減人數

賴蔓綺831 鑑定安置、心評分級、心評研習

支援心評

陳慧儒804
提供教師心評支援、架構系統增能機制、調整心評鑑定流程、優化均質教師評估袁美鳳805

陳曉春806

輔具組

謝慧珍836 視、聽、溝輔具業務

呂宜庭847 肢多障輔具業務

吳菊芬839 特殊教育通報網管理

研究教師

王慧敏865 特殊教育數據分析、電子季刊與特教新知彙整撰寫及出版

蘇吉禾868 特殊教育數據分析、電子季刊與特教新知彙整撰寫及出版

國小特教資源中心成員工作職掌



國中特教資源中心成員工作職掌
鑑定組

蕭秀蓓11 鑑定組綜合業務

王郁鈞13 鑑定安置、心評派案、集中審件

吳書翊15 鑑定安置、測驗工具保管與借用、會議規劃聯繫

黃俐綺14 鑑定安置、延長修業年限、專案鑑定、酌減人數

李怡嫻12 鑑定安置、心評分級、心評研習

葉如倚16 鑑定安置、通報網鑑定安置追蹤管理、公假、鑑定費統計

情支專業小組

莊文寧18 1.特教教師情緒行為障礙相關研習辦理及成果處理
2.情支教師培訓相關課程規劃
3.情緒行為議題相關工作坊社群規劃

康菩珊17 1.三級個案輔導相關
2.情支教師專業成長支持系統
3.初級個案篩檢預防、次級個案諮詢預防



112學年度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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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四下鑑定通過小五小六服務的確認生
2.112-2鑑定通過的疑似生
使用不需派案表格直升國中

兩年內鑑定不重複 升國中持續服務

所有障別送件必附特推會會議紀錄
*學障新申請要加轉介前介入成效評估
*情障新申請及疑似生要加轉介前介入成效評估

送件必經特推會 學校支持全方位

若無學習扶助者請檢附相關介入實證

學習扶助為重要佐證 但非唯一實證

小六新案由學區國中鑑定，同時享有小六下及
國中特教服務，服務轉銜都到位。

新案鑑定不重複 同時享有雙服務

原六個月以上轉介前介入→一學期(含)以上轉
介前介入

轉介前介入一學期 學生權益能顧及

1.非情障件→分區複審會議集中審件
2.情障、自閉症三階→綜合研判會議書審

經由自閉症三階段取得正式身分者，請於兩年內補
上醫療診斷證明

07 08

報告不用初審及複查 所有案件集中審查

自閉症三階段 兩年需提醫療診斷 體貼老師的心情 試辦國小支援心評
1.提供教師心評支援 2.提升轉介前介入品質

3.穩固心評鑑定程序 4.優化均質教師評估



112學年度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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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升國中

(都要送件)

小四上前鑑定
通過之確認生
及疑似生

學區國中

重新鑑定

國八下
簡案發證

特教班學生及

欲就讀特教班

學生

未鑑定過的

小六新生

學區國中

鑑定

小四下鑑定通過

小五小六服務的
確認生

使用不需派
案表格直升

國中

國七下
重新鑑定並

直接發證

112-2鑑定通過
的疑似生

兩年內鑑定不重複 升國中持續服務



112學年度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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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升國中

(都要送件)

小四上前鑑定
通過之確認生
及疑似生

學區國中

重新鑑定

國八下
簡案發證

特教班學生及

欲就讀特教班

學生

未鑑定過的

小六新生

學區國中

鑑定

小四下鑑定通過

小五小六服務的
確認生

使用不需派
案表格直升

國中

國七下
重新鑑定並

直接發證

112-2鑑定通過
的疑似生

新案鑑定不重複 同時享有雙服務



小六新案新舊制比較

舊制

(兩次鑑定)

小六上學期在

校生鑑定

取得國小服務

跨階段升學送不需
派案表格取得

國中服務

八下重新

鑑定並發證

新制

(一次鑑定)

小六上學期

鑑定取得國小
及國中服務

八下簡案

發證



112學年度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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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件必經特推會 學校支持全方位

1.召開安置與輔導會議

2.研訂疑似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之提報

及轉介作業流程

3.所有學生送件皆經特推會審議

4.轉介前成效評估

5.重新安置

6.延長修業年限

7.放棄特教服務、放棄鑑定

鑑定安置審議項目

特教法第十五條
促進特殊教育發展及處理特殊教育學生
學習輔導事宜，辦理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12學年度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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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前介入一學期 學生權益能顧及



112學年度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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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扶助為重要佐證 但非唯一實證
介入成效提證據



112學年度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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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教師
評估個案

繳交報告
至特教中心

國小-東門國小
國中-龍岡國中

分區複審會議
集中審件
非情障件

綜合研判會議
書審

1.情障件
2.自閉症三階段
3.暫緩入學
4.特教學校
5.延長修業年限
6.分區複審會議
與心評研判有異之個案

STEP

1
STEP

2
STEP

3

報告不用初審複查 所有案件集中審查

初審
複查

情障綜合研判
會議心評老師
不需出席，但
當天請保持電

話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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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三階段 兩年需提療診斷

經由自閉症三
階段取得正式
身分者，請於
兩年內補上
醫療診斷證明

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自
閉症，指因神經心理功
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
社會互動、行為及興趣
表現上有嚴重問題，致
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

顯著困難者。



112學年度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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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教師心評支援
偏鄉、無心評學校、超量案件學校
支援

2 提升轉介前介入品質

3 穩固心評鑑定程序

4 優化均質教師評估

篡Content  Here

Content  Here

Content  Here

Content  Here

體貼老師的心情 試辦國小支援心評

偏鄉、無特師學校入校宣導及諮詢服
務

檢視修正各障礙類別鑑定流程與工具、
編篆心評手冊、建立結構化且彈性的
研判程序

規劃心評教師增能研習、帶領心評教
師啟動專業對話



111學年度心評接案統計

國小每位心評
平均接案數

國中每位心評
平均接案數

2468(395+941+1132)/4071641(130+1048+463)/348

看似美好的背後真相其實是…..

=6.06=4.71



111學年度心評接案統計

國小每位心評
平均接案數

國中每位心評
平均接案數

2468(395+941+1132)/

407=6.06
1641(130+1048+463)/

348=4.71
件數 人數

1~5 170

6~10 173

11~15 50

16~20 11

21~25 3

件數 人數
1~5 218

6~10 118

11~15 12

16~20 0



112學年度心評接案統計

國小每位心評
平均接案數

國中每位心評
平均接案數

2468(395+941+1132)/4071641(130+1048+463)/348

=6.06=4.71

2468-200/407+40

=5.02

有支援心評支援後



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學生
心理評量人員培訓及相關作業參考原則（ 110.6.23 ）

接案原則

十二、心評人員之服務案量，規定如下：

(一)校內學生應由校內心評人員負責，以共同分擔鑑定工

作為前提，各校應預先自行調配人力完成鑑定施測工作。

(二)每位心評人員每學年總案量，以不高於十案為原則；

案量過多者，學校得報請各特教資源中心，協調鄰近他校

心評人員支援。但情形特殊者，不在此限。



Content  Here

Content  Here

Content  Here

Content  Here

國小試行
各校接案原則

1位心評一梯次接5案為原則

東門有3位心評老師，
校內一梯次共可接
5x3=15案為原則

5 6 7 18

1 2 3

18-15=3 東門多出3案

可校內自行
接案

可尋求支援
-支援心評

除有特殊狀況，情障
案及疑似個案請校內

自行接案



支援輔導皆資源 特教共好是心願



時程與公假



在校生112學年度下學期服務9月-12月

112學年度鑑定安置

113學年度上學期服務2月-5月

112-1 跨階段轉銜安置（大班升小一、小六升國中）
在校生鑑定(一、九年級不送件)

112-2 大班升小一、在校生鑑定、九年級發證



112-1鑑定流程重要時間表(國中小時程一致)
項次 工作內容 時間

1 學區學校審查報名跨階段報名資料並完成線上派案 112年10月3日(二)前

2 1.特殊派案2.借用工具、領用耗材3.重新安置
4.放棄特教服務送件(國小特教中心-東門國小)

112年10月2日(一)
112年10月3日(二)

3 學校繳交鑑定報告及資料(國小-東門國小)
(國中-龍岡國中)

112年11月27日(一)~11月29日
(三)

4 個案複審會議 12月1日(五) 12月2日(六)
12月3日(日) 12月6日(三)
12月7日(四) 12月8日(五)
12月9日(六)

5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自閉症特殊派案跨專業研判會議/暫緩入學
/延長修業年限/特教學校

國小112年12月9日(六)
國中112年12月10日(日)

6 寄發初步安置通知單 112年12月27日(三)

7 回收初步安置通知單 113年1月3日(三)

8 申復會議(國小特教中心-東門國小) 國小國中113年1月14日(日)



112-2鑑定流程重要時間表(國小)
項
次

工作內容 暫緩入學時間 時間

1 各組校內疑似生、跨階段鑑定學生相關資料準備 113年2月底前

2 1.跨階段提報學校線上提報、繳交紙本至學區學校 113年3月1日(五)前

3 1.學區學校審查跨階段報名資料並完成校內線上派案
2.在校生線上提報並完成校內派案

113年3月6日(三)前

4 1.特殊派案2.借用工具、領用耗材3.重新安置
4.放棄特教服務送件

113年3月5日(二)
113年3月6日(三)

5 學校繳交鑑定報告及資料 113年4月17日(三)~4月19日(五)

6 寄發初步安置通知單 113年4月24日(三) 113年5月15日(三)

7 回收初步安置通知單 113年5月1日(三) 113年5月日22(三)

8 申復會議 113年5月4日(六) 113年6月1日(六)



112-2鑑定流程重要時間表(國中)
項次 工作內容 時間

1 各組校內疑似生、跨階段鑑定學生相關資料準備 113年2月底前

2 1.跨階段提報學校線上提報、繳交紙本至學區學校 113年3月8日(五)前

3 1.學區學校審查跨階段報名資料並完成校內線上派案
2.在校生線上提報並完成校內派案

113年3月13日(三)前

4 1.特殊派案2.借用工具、領用耗材3.重新安置
4.放棄特教服務送件 113年3月13日(三)

113年3月15日(五)5 鑑定證明簡案送件

6 學校繳交鑑定報告及資料 113年4月22日(一)~4月24日(三)

7 寄發初步安置通知單 113年5月24日(五)

8 回收初步安置通知單 113年5月31日(五)

9 申復會議 113年6月15日(六)



九年級專案

獨立期程
(寄EXCEL名冊報名)
核定日期:12月
符合適性安置

跟著112-1在校生期程
(鑑定123)

核定日期:
隔年1月到2月間
不符合適性安置

適性安置專案

一般專案

九年級鑑定都要發文至教育局申請專案鑑定



領有身障證明者

原鑑定為疑似生(112-2不在此列)

外縣市轉入確認生尚未核發鑑定證明者

已是確認生但無核發鑑定證明者

九年級適性安置專案



鑑定流程重要時間表(九年級專案)
項次 工作內容 時間

1 九年級專案鑑定學生相關資料準備 112年9月

2 發文至教育局特教科申請九年級專案鑑定 112年9月

3 excel統計名冊建檔並派案，email至國中信箱
2023tyjsesc1@lkjh.tyc.edu.tw

112年9月28日(四)前

4 繳交九年級專案鑑定資料及報告(國中特教中心) 112年10月23日(一)

5 九年級專案跨類別研判會議 112年10月28日(六)

6 寄發九年級專案初步安置通知單 112年11月8日(三)

7 回收九年級專案初步安置通知單 112年11月15日(三)

8 九年級專案申復會議 112年11月19日(日)



一般案件
校內:鑑定1名校內學生，校內核予半日公假
校外:跨校學生核予1日公假並派代

情緒行為障礙
每鑑定1名學生，核予2日公假並派代
(2位心評教師均分公假，每人1日)

特殊派案
以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核定為依據

公假原則

國小:民國112年8月30日桃教特字第1120083994號
國中:民國112年9月15日桃教特字第1120092569號

得以小時計算，半日=4小時

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第1次鑑定安置工作期程



請至桃園市特殊教育資源網以學校帳號密碼登入系統， 確認派案狀況並以此為請假依據；
俟全數派案完畢後， 另行函文本梯次鑑定心評教師公假名冊。



鑑定安置線上系統操作



請準備好自己的心評編號與密碼

國中特教資源中心網站

桃園特殊教育資源網→桃園市國小特教資源中心



請輸入郵局帳號



領據套印 省力氣

郵局帳號直接套印



部定課程

市訂-建議必修課程

兩中心共同辦理

兩中心共同辦理

兩中心共同辦理

國中特教資源中心

中心研習規劃
國小特教資源中心 國中特教資源中心

市訂-建議選修課程

情緒行為障礙相關研習

各講師會依據主要研習對象(國中或國小教師)部分調整合適該階段講習內容，其他階段別教師
可斟酌參加



•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102.09.02 ）第 22 條第一項

• 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學生心理評量人員培訓及相關作業參考原則（ 110.6.23 ）

本市各階心評培訓課程架構設計依據與目的



本市各階心評培訓課程架構示意圖



本市初階、進階研習課程及時數規劃

建議必修
6小時

建議選修
3小時

教育部、縣市級、大專校院、校級單位
開辦特教相關研習9小時

每學年
合計
18小時



桃園市國中小特教心評官方LINE群組

https://lin.ee/3vflQCy



THANK YOU
特教路上您不孤單 .國中小特教資源中心. 與大家一起努力


